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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辦理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慰）助發放
作業暨管制考核實施規定第三點修正總說明 

為照顧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改制前內政部役政署於九十五年五月

三十日訂定「內政部役政署辦理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慰)助發放作業

暨管制考核實施規定」並發布實施，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

為一百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修正全文並將名稱修正為「內政部辦理服

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慰）助發放作業暨管制考核實施規定」(以下簡

稱本規定)。 

因應行政院於一百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三條及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核定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財力級次，中央各機關應依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且

最高補助比率原則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十，爰修正本規定第三點第一款在

營軍人生活扶（慰）助補助基準，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財力級次給

予不同補助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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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辦理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慰）助發放
作業暨管制考核實施規定第三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經費補助方式： 

    （一）在營軍人生活扶  

（慰）助經費，

依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規定，按

財力級次給予不

同補助比率，第

一級補助百分之

五十，第二級補

助百分之八十，

第三級補助百分

之八十四，第四

級補助百分之八

十七，第五級補

助百分之九十。 

  （二）替代役生活扶

（慰）助經費，

依替代役實施條

例及替代役實施

條例施行細則規    

定，由主管機關  

編列預算全額補

助。 

三、經費補助方式： 

   （一）在營軍人生活扶

（慰）助經費，

直轄市依財力級

次給予不同補助

比率，第一級補

助百分之五十，

第二級補助百分

之八十五，第三

級補助百分之九

十 ， 其 他 縣

（市）全額補

助。 

 （二）替代役生活扶      

（慰）助經費，

依替代役實施條

例及替代役實施

條例施行細則規

定，由主管機關

編列預算全額補

助。 

一、因應行政院一百十四

年八月二十九日修正

發布之「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第三條及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核定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最新財力級次，修

正第一款，明定在營

軍人生活扶（慰）助

經費，其補助比率，

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辦理，以資明確。 

二、依現行財力級次核定

結果，各直轄市已分

列第一級至第五級不

等，爰現行規定補助

比率僅分三級已不符

現況。又中央補助比

率採「財力愈弱、補

助比率愈高」之差別

設計原則，因此調整

第二級為百分之八

十，第三級為百分之

八十四，第四級為百

分之八十七，第五級

最高為百分之九十。

透過五級分級制度，

得更精準反映各地方

政府實際財政負擔能

力，避免財力差距顯

著之地方政府適用相

同補助比率，提升中

央資源配置之公平性

與合理性。 

三、另考量在營軍人家屬

生活扶助屬中央政策

責任，地方政府係配

合代為辦理，惟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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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地方政府對政策

執行之共同責任與財

政紀律，依據兵役法

施行法第四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所需經費

由內政部編列預算補

助，爰配合中央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規定，取消

原對縣（市）政府採

全額補助之作法，改

依財力級次給予最高

不超過百分之九十之

補助比率，以促使地

方政府共同參與經費

負擔，強化補助制度

之一致性與永續性。 

四 、 另 替 代 役 生 活 扶

（慰）助經費係依據

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八

條及第六十條規定，

由主管機關（內政

部）編列預算辦理，

性質上屬中央法定職

權事項之全額負擔，

因受其專法限制且法

律未修正前，仍宜維

持由中央全額負擔，

與在營軍人(常備役)

兩者係基於不同法源

授權下之經費配置。 

五、本次修正係屬配合中

央補助制度調整之技

術性修正，補助比率

調整後，對財力較弱

之地方政府仍給予較

高補助比率，且兼顧

各級補助比率與現行

規定之調整幅度，以

確保役男於服役期

間，其家屬基本生活

扶助不因地方財力差

異而受影響，並符合

財政公平、中央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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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權責分擔及全國均

衡發展之政策目標。 

 

 

 

 


